
投标函（投标人承诺函）

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

（投标人名称）授权（投标人代表姓名、职务）为我方代表，参加你单位组织的（项目

名称）(项目编号: )的采购活动。我方接受招标文件及澄清、修改部分（如有）的全部

条款且无任何异议，现向贵单位递交投标文件参与投标。

一、我方已按招标文件要求递交了电子投标文件，其中所有响应内容一致、真实有效。

二、我方保证遵守招标文件的规定，如果本公司违反采购文件要求，我方的投标保证金

可以被你单位没收。

三、我方响应投标有效期：从递交投标文件的截止之日起算 90 天。

四、我方承诺已经具备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投标人应当具备的条件。

我方愿意向你单位提供任何与本采购项目招投标有关的数据、情况和技术资料，并根据需要

提供一切承诺的证明材料，并保证其真实、合法、有效。我公司不存在认定为“投标无效”

的其他情形，无串通投标的情形。

五、如果我方中标，我方承诺在领取中标通知书的同时按招标文件规定的形式，向采购

代理机构一次性支付中标服务费。

六、我方承诺接受招标文件中政府采购合同条款的全部条款且无任何异议。如果我方中

标，我们将按招标文件的规定，保证忠实地履行双方所签订的政府采购合同，并承担政府采

购合同规定的责任和义务。

七、我方承诺采购单位若需追加采购本项目招标文件所列货物及相关服务的，在不改变

政府采购合同其它实质性条款的前提下，按相同或更优惠的价格保证供货和服务。

八、我方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有关规定，若有列情形之一的，

接受你单位及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对我方施以采购金额 5%以上 10%以下的违约处罚，列

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在 1 至 3 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有违法所得的，提请政府有

关行政部门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提请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

提请司法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提供虚假材料谋取成交的；

（2）向采购单位、采购代理机构行贿或者提供其它不正当利益的；

（3）拒绝有关部门监督检查或提供虚假情况的。

九、我方已知悉投标人串通投标表现，有下列表现形式之一的，其投标无效：

（1）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编制；

（2）不同投标人委托同一单位或者个人办理投标事宜；

（3）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载明的项目管理成员或者联系人员为同一人；

（4）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异常一致或者投标报价呈规律性差异；

（5）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相互混装；

（6）不同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从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的账户转出；

（7）不同投标人的标书硬件特征码一致。

十、我方将严格遵守《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

标准的规定(二)》中关于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报价，或者投标人与招标人串通投标将被立案

追诉的规定。

投标人名称（加盖公章）：

日期：


